深圳市口腔医院医疗责任保险
项目需求
一、项目概况
通过引进保险第三方风险赔偿机制介入医疗纠纷的处理，鼓励多渠道模式化解医疗风险，保障患者及医院的合法权益，创建和谐医患关系，共建和谐医疗环境。
2、 医疗责任险购买范围
	保险对象
	[bookmark: _GoBack]凡来深圳市口腔医院就医、诊疗的个人均为本保险的保险对象。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除本医院员工及与院方有劳务合作关系的个人外，均为本保险的保险对象。

	赔偿限额
	（1）医疗损害责任事件的累计赔偿限额(包括外请医务人员、进修医务人员、实习医务人员)：200万元
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20 万元
其中每次事故法律费用：5 万元
（2）附加医疗机构场所责任累计赔偿限额：50 万元 
每次事故赔偿限额：20 万元
每次事故每人赔偿限额：10 万元
（3）附加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累计赔偿限额：20万元
每人赔偿限额：5万元
（4）保单绝对免赔额：每次事故1000 元或损失金额的 5%，两者以高者为准。

	保险期限：
	一年

	承保基础：
	期内索赔制
期内索赔制是指凡在保险单中列明的保险期间或追溯期内，被保险人或其医务人员在从事与其资格相符的诊疗护理活动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患者或其近亲属及代理人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索赔申请（包括患方首次投诉时间）在保险期限内的，本保险按照合同约定予以赔偿。即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患者接受诊疗护理活动及因此导致人身损害的时间必须发生在保险期限或追溯期内；
（2）患者或其近亲属及代理人因上述人身损害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包括患方首次投诉时间）必须在保险期限内。首次投保合同生效之日前患者或其近亲属及代理人已经对同一事由提出过索赔申请（无论之前已提出的索赔申请是否采用书面形式或再次提出索赔申请的索赔金额或事故原因等情况是否与已提出的索赔申请一致）的，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服务要求
	（1）设置延长报告期:保险合同设置延长报告期6个月，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对于发生在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内的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在延长报告期内向保险人报案的，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2）经双方协商一致，保险人同意协议采用不记名方式投保，投保人按投保时实际在册医务人员人数投保，且自动承保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新增的医务人员。
（3）在保险期限内发生的保险事故结案后，患方如因同一事故再次提起赔偿请求（包含但不限于请求赔偿后续治疗费、后续护理费等），经法院判决或者仲裁裁决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或者承担的赔偿金额及法律费用等，保险人应在保险赔偿限额范围内赔偿。 
（4）确定患方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规则：
①患者接受诊疗活动导致人身损害的时间、患方首次投诉时间和医疗机构报案时间在同一保险期间内的案件，以医疗机构报案时填写的时间为准。
②患者接受诊疗活动导致人身损害的时间、患方首次投诉时间和医疗机构报案时间不在同一保险期内的案件，以下述材料记载时间中最早的日期为准：患方向医疗机构或者行政部门书面投诉材料日期(患方或患方代理人签字）、司法鉴定（含尸检和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日期、人民调解申请日期、法院传票通知日期等与纠纷相关书面材料。
（5）被保险人的投保医务人员包括外请医务人员、进修医务人员、实习医务人员、劳务派遣方式用工的医务人员、在被保险人处学习的研究生及其他参加实习、进修、培训的人员。

	服务人员要求
	（1）人数：服务团队成员要求5人（含5人）及以上
（2）人员素质：
①团队成员要求至少有1人具有法学或医学或保险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
②团队成员中至少有1名成员近三年（2022年07月0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有在医疗机构医责险项目中担任项目成员的经验。
（3）响应时间：服务团队成员在接到医院理赔报案后需在2小时内响应。
注：以上人员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



3、 商务要求
（1） 项目服务期限要求：一年。
（2） 采购人聘请北京容海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本项目的保险经纪人，为采购人的医疗责任保险项目提供保险经纪服务。报价人及最终确定的承保人尊重保险经纪人代表采购人所提涉保要求，尊重其所发挥的督促、协调作用，并一致认为保险经纪人能为保险双方的顺利合作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3） 本项目接受中标单位按照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财产保险共保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安排共保及再保，但中标单位必须作为主承保人负责承保、理赔服务，不得将承保、理赔服务分配其他参与共保公司服务。
（4） 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乙方应提供全额合规发票，经甲方审核确认无误后，甲方将一次性付款。
